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3) 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配
的情形；

(4)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5)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2、 激勵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的；

(2)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3)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市
場禁入措施；

(4)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5)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6)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會經過認真核查認為：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及本
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以及公司2019年年度股東大會、2020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2020

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授權，預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條件已經成就，同意確定
2021年5月25日為授予日，向3名激勵對象授予70萬股A股限制性股票。

二、 本激勵計劃授予預留部分的具體情況

1、 授予日：2021年5月25日

2、 授予數量：70萬股

3、 授予人數：3人

4、 授予價格：14.23元╱股

5、 股票來源：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本公司人民幣A股普通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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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激勵計劃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況：

本激勵計劃的有效期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勵對象獲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
限售或回購註銷完畢之日止，最長不超過72個月。

激勵對象獲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適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計。授予日與首
次解除限售日之間的間隔不得少於12個月。

激勵對象根據本激勵計劃獲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內不得轉讓、用於擔保或償還債
務。激勵對象所獲授的限制性股票，經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
後便享有其股票應有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該等股票分紅權、配股權、投票權等。限售
期內激勵對象因獲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發股票紅利、配股股
份、增發中向原股東配售的股份同時限售，不得在二級市場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該
等股份限售期的截止日期與限制性股票相同。

公司進行現金分紅時，激勵對象就其獲授的限制性股票應取得的現金分紅在代扣代繳個
人所得稅後由激勵對象享有，原則上由公司代為收取，待該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時
返還激勵對象；若該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對應的現金分紅由公司收回，並做
相應會計處理。

預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間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自預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個
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預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起24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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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間 解除限售比例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自預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個
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預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起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20%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自預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個
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預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起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20%

第四個解除限售期 自預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個
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預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起60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20%

第五個解除限售期 自預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60個
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至預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起72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20%

在上述約定期間內因未達到解除限售條件而不能申請解除限售的該期限制性股票，公司
將按本激勵計劃規定的原則回購並註銷激勵對象相應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在滿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條件後，公司將統一辦理滿足解除限售條件的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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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情況：

職務 授予數量

獲授限制性
股票佔授予
總量的比例

佔授予時
總股本的比例

（萬股）

中高層管理人員（共3人） 70.00 13.21% 0.033%

三、 監事會對激勵對象名單核實的情況

公司監事會對本激勵計劃的預留部分授予的激勵對象是否符合授予條件進行審議核實後，認
為：

1、 本次授予的激勵對象中不含獨立董事、監事、單獨或合計持股5%以上的股東或實際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經核查，本次授予的激勵對象不存在《管理辦法》規定的不得成為激勵對象的以下情形：

（一） 最近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二）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三）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市
場禁入措施；

（四）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五）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六）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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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授予的激勵對象均具備《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規定的任職
資格，符合《管理辦法》等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符合公司本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範圍，
其作為公司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的主體資格合法、有效，且其獲授限制性股
票的條件已成就。

綜上，公司監事會認為公司本激勵計劃預留部分授予條件已經成就，同意以2021年5月25日為
授予日，以14.23元╱股的授予價格向符合條件的3名激勵對象授予70萬股A股限制性股票。

四、 激勵對象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個月內賣出公司股份情
況的說明

本次激勵對象不包含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五、 權益授予後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 – 股份支付》和《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 –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相
關規定，公司將在限售期內的每個資產負責表日，根據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數變動、業
績指標完成情況等後續信息，修正預計可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票數量，並按照A股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的公允價值，將當期取得的服務計入相關成本或費用和資本公積。

本激勵計劃的激勵成本將在本激勵計劃的實施過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進行分期確認，本次
股權激勵計劃預留部分授予日為2021年5月25日，以2021年5月25日A股股票收盤價，對預留
授予的70萬股A股限制性股票進行預測算。經測算，預計未來預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成
本為1,003.10萬元，具體攤銷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限制性股票攤銷成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1,003.10 267.21 341.05 198.95 118.14 61.02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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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提請股東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費用可能產生的攤薄影響；

2、 上述攤銷費用預測對公司經營業績的最終影響以會計師所出的審計報告為準。

六、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性意見

北京安杰（上海）律師事務所對公司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預留授予相關事項的專業
意見認為：截至本法律意見書出具之日，(i)公司2019年週年股東大會、2020年第一次A股類
別股東大會及2020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授權，本次預留授予已獲得必要的批准與授
權；(ii)本次預留授予的激勵對象、授予數量、授予價格及授予日的確定均符合《管理辦法》及
《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iii)公司和授予的激勵對象不存在《管理辦法》及《激勵計劃》規定的
不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勵計劃》規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條件已經滿足。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阮洪良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本公告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魏葉忠先生、沈其甫先生，而本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

7


